
慈濟大學護理學系教師實務成長進修辦法(廢止) 
 
民國 101 年 10 月 22 日 101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訂定 

民國 104 年 9 月 10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訂定 

民國 109 年 9 月 14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廢止 

第 一 條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增進教師專業實務經驗，充實教學

內涵，特訂定「教師實務成長進修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二 條 凡本系專任教師皆適用本辦法。 

第 三 條 每學年至少 8 小時於各專業相關單位從事護理實務工作及參與本系教

師發展委員會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活動每學期至少一次。 

第 四 條 進修內容：教師實務成長進修內容須與教學或實習指導課程相關，並

能融入專業實務工作中。 

第 五 條 教師於每年十月或三月須提出實務成長進修計畫書，經各教學組長會

議審議通過後執行，必要時教師得依委員會之建議修改計畫書，計畫

書格式如附件一。 

第 六 條  教師應於每年十月或三月提出實務成長進修報告書，提交教學組長會

議審議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
【附件一】 

慈濟大學護理學系教師實務成長進修計畫 

教師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教師專業: 成人照護(內外科)   產科護理      兒科護理      

          護理行政           精神科護理    社區護理    

進修機構/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部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預訂進修期間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實務成長目標: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授課及實習之相關性: 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實務成長計畫內容: 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預定完成報告內容: 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學年度慈濟大學護理學系「教師實務成長進修」計劃 

 

         老師 

地點 日期與時間 目的 預期成效 

    

 

 

 

 


